江西省生态文化建设研究项目

（本采购需求仅供参考）

一、技术要求
（一）总体目标
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工作，摸清江西省生态文化资源家底，结合我省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就，总结提炼我省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文明实践成果，进一步阐明江西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系统推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研究，构建具有江西特色的生态文化理论体系和传播体系，提出“十五五”期间我省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为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文化名片提供有力支撑。
（二）具体研究内容
1.基础理论研究与现状评估：全面调研评估江西省生态文化建设现状（包括生态文化载体、教育基地、文艺作品、公众认知度及参与度等）。挖掘江西传统文化（如农耕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中医药文化、客家文化等）中的生态智慧，梳理江西新时代生态文明尤其是生态文化建设实践成就。
2.特色生态文化体系构建：结合江西省“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生态禀赋，凝练具有江西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化核心内涵（如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古色文化等）。研究生态文化与我省绿色产业（生态旅游、生态农业）融合发展的机制。
3.传统生态文化典型案例：梳理江西生态文化建设典型案例，研提宣传推广建议。
4.政策建议与评价体系：针对当前生态文化建设存在的短板，提出“十五五”期间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和保障措施。探索建立一套可量化、可考核的生态文化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项目成果
项目承担单位需提交以下成果：
1.《江西生态文化建设主要做法和成效总结报告》（纸质版及电子版，不少于3万字）。
2.《江西生态文化建设典型案例》。
3.政策建议稿一份（约3000字），提出“十五五”期间江西生态文化建设的重点方向、目标路径和相应举措，要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用于内部简报或汇报，可为江西省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提供支撑。
四、项目团队
1.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拟定研究团队，其中至少包括一名项目负责人，团队具备较强的实地调研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政策撰写能力。
2.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应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具有长期从事生态文化、环境社会学、生态文明研究等相关领域的学术背景，且主持过省级及以上相关研究课题，至少具有5年及以上承担过生态文化等相关项目的研究。


二、商务要求
	[bookmark: _Hlk99122601]序号
	条款名称
	条款内容

	1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个月内完成全部研究工作并提交最终成果。

	2
	服务地点
	江西省内

	2
	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为完成采购人指定服务全部内容的报价，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所有服务内容、资料收集、研究编制、项目所需投入的人员、技术、车辆、交通、差旅、专家评审、采购代理服务、验收等费用，包含各项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本合同中断引起损失风险费。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人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投标总报价中。

	3
	付款条件
（进度和方式）
	本项目合同款项两次支付，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容支付80%；项目结题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20%。

	4
	验收
	成果验收要求：在招标文件约定的服务时间内，项目成果应满足或适应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并以研究报告成果通过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评审为验收标准。
[bookmark: _GoBack]成果提交要求：验收通过后15天内，中标人以书面形式（一式五份）和电子版形式提交按验收意见修改完善的最终成果全部材料。

	5
	知识产权
	1.中标人应保证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承担。
2.知识产权归属：本次项目成果归采购人所有，中标人不得擅自对外发表、出版或使用。
3.中标人有义务随时向采购人解释所有成果内容。
4.保密要求：工作人员应对本项目中接触到的采购人所有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技术成果等信息负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向社会公众或第三方通过任何途径出示、泄露，不得许可使用，不得对上述信息进行复制、传播、销售；保证不向外泄露任何相关数据，不向外泄漏任何保密的技术资料。如出现工作人员泄密事件，中标人应负有连带责任。



